[bookmark: _GoBack]关于《西工区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进一步在安全生产领域发挥群防群治力量，推动生产经营单位“内部吹哨人”作用有效发挥，鼓励群众积极举报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河南省应急管理厅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河南省交通运输厅 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河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关于印发河南省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实施办法的通知》（豫应急〔2025〕43号）和《洛阳市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奖励办法》（洛政办〔2020〕12号）要求，区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区应急管理局）在省、市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办法的基础上，起草了《西工区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为加强安全生产社会监督，鼓励群众积极举报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和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制止和惩处非法违法行为，进一步提升全社会防范和遏制事故发生的有利局面。
二、起草过程
由区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区应急管理局）起草，起草过程中严格依据上级相关文件精神，并先后征求了21家相关成员单位意见，起草形成了《西工区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
《办法》包括六个部分，内容包括总则、举报受理与核查、奖励范围与标准、奖励资金申领与管理、监督管理、附则，适用于西工区行政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的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



